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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 
第二次會議記錄 

 
日 期 ：  2013 年 10 月 10 日  (星 期 四 ) 

時 間 ：  下 午 2 時 30 分  

地 點 ：  九 龍 灣 啟 成 街 3 號  機 電 工 程 署 總 部  7102 室  

出 席 ：  潘 樂 陶 博 士 主 席

 鍾 福 維 先 生 委 員

 楊 文 佳 先 生 委 員

 郭 海 生 先 生 委 員

 李 君 慈 先 生 委 員

 郭 世 宏 先 生 委 員

 謝 景 華 先 生 委 員

 黃 啟 漢 先 生 委 員

 余 少 輝 先 生 委 員

 徐 振 景 先 生 委 員

 雷 錦 棠 先 生 委 員

 尹 振 華 先 生 委 員

 李 楸 夏 女 士 委 員

 蔡 雅 真 女 士 委 員

 薛 永 恒 先 生 委 員

 溫 少 玲 女 士 委 員

列 席 ：  阮 巧 儀 女 士 代 表 陶 榮 先 生

 黃 錦 熙 先 生 發 展 局

 張 國 輝 先 生 機 電 工 程 署

 崔 偉 誠 先 生 機 電 工 程 署

 吳 德 禧 先 生 機 電 工 程 署

 馮 宜 萱 女 士 房 屋 署 (議 程 第 1 項 ) 

 黃 永 雄 先 生 房 屋 署 (議 程 第 1 項 ) 

 黃 沛 津 先 生 房 屋 署 (議 程 第 1 項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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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 家 禮 先 生  勞 工 處  (議 程 第 1 項 ) 

 溫 治 平 先 生  勞 工 處  (議 程 第 1 項 ) 

 王 榮 樂 先 生  香 港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協 會   

  (議 程 第 1 項 )  

缺 席 ：  梁 文 廣 先 生  委 員  

 陶 榮 先 生  委 員  

 

負 責 人  

  

 1. 建 造 業 議 會 介 紹「 升 降 機 槽 工 程 安 全 指 引 - 第 三 卷 」（ 議 程 第 1
項 ）  

 1.1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第 二 次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安 全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諮 委
會 ）會 議，並 歡 迎 列 席 人 士 包 括 建 造 業 議 會 轄 下 工 地 安 全 委 員 會 的「 升
降 機 槽 工 作 的 工 程 安 全 專 責 小 組 」(專 責 小 組 )主 席 馮 宜 萱 女 士 及 其 委
員 、 和 發 展 局 黃 錦 熙 先 生 。  

 1.2 馮 女 士 藉 此 諮 委 會 會 議 以 幻 燈 片 介 紹 專 責 小 組 為 提 升 升 降 機 工 作 安
全 而 制 定 的 「 升 降 機 槽 工 程 安 全 指 引 - 第 三 卷 」。 第 三 卷 是 涵 蓋 在 整
段 樓 宇 佔 用 期 間 的 工 作，主 要 參 考 了 現 行 相 關 條 例 ／ 規 例、實 務 ／ 作
業 ／ 安 全 守 則 及 作 業 備 考 而 制 訂 的 安 全 指 引 ， 該 指 引 預 計 在 2013 年
11 月 發 出 。  

機 電 署  1.3 馮 女 士 已 聯 絡 各 政 府 部 門、相 關 機 構、物 管 公 司、升 降 機 承 建 商 及 升
降 機 工 程 從 業 員 ， 配 合 落 實 該 安 全 指 引 。 建 造 業 議 會 亦 會 在 2014 年
初 舉 辦 不 同 類 型 的 技 術 研 討 會 向 升 降 機 工 程 從 業 員 及 物 業 管 理 公 司
介 紹 指 引。有 委 員 建 議 建 造 業 議 會 可 聯 同 機 電 署 進 行 推 廣 升 降 機 安 全
的 工 作 ， 以 達 至 協 同 效 應 。  

 1.4 主 席 多 謝 專 責 小 組 委 員 的 介 紹 及 在 會 議 第 1 項 議 程 期 間 列 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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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確 認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（ 議 程 第 2 項 ）  

 2.1 各 委 員 對 第 一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沒 有 修 訂 建 議。主 席 表 示，第 一 次 會 議 的
會 議 記 錄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

 3. 「 負 責 人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」 的 工 作 滙 報 （ 議 程 第 3 項 ）  

  「 負 責 人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」(負 責 人 小 組 )  召 集 人 楊 文 佳 先 生 滙 報 該 小 組
分 別 於 8 月 26 日 及 9 月 26 日 舉 行 了 兩 次 會 議 。 工 作 進 展 及 諮 委 會
上 的 討 論 如 下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機 電 署  

 

 

3.1 「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級 」 改 善 方 案  

負 責 人 小 組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同 意 簡 化 「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級 」， 建 議 在 現 行
的 三 個 分 級 類 別 下，把 類 別 二 再 細 分 為 四 個 小 類 別 及 以 星 級 取 代 分 數
來 表 示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， 並 在 評 級 表 下 附 加 註 釋 解 釋 各 星 級 的 評 級 標
準，希 望 新 的 公 布 方 式 更 能 方 便 市 民 去 選 擇 承 辦 商。機 電 署 已 將 9 月
份 的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級 數 據 根 據 建 議 方 案 編 輯 成 初 稿，供 負 責 人 小 組 委
員 在 諮 委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前 預 覽 及 提 出 意 見。機 電 署 於 會 議 前 並 無 收 到
任 何 意 見 。  

但 在 會 議 中 有 委 員 對「 承 辦 商 表 現 評 級 」的 星 級 方 案 提 出 以 下 的 意 見：

 現 行 的 評 分 機 制 及 分 級 制 度， 只 能 夠 反 映 承 辦 商 在 巡 查 期 間 的 表
現 ， 至 於 承 辦 商 的 其 他 方 面 的 表 現 (如 技 術 支 援 、 品 質 管 理 等 )並
未 有 在 現 行 的 評 分 制 度 中 進 行 評 核 。  

 方 案 當 中 沒 有 考 慮 到 巡 查 的 次 數 ， 所 以 大 型 的 保 養 承 辦 商 ， 相 對
被 巡 查 的 機 會 較 多 ， 因 此 亦 會 更 容 易 因 一 次 輕 微 的 違 規 被 扣 分 ，
由 5 星 跌 至 4 星 級 別 ， 有 機 會 令 市 民 對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造 成 誤 解 。

 承 辦 商 會 因 為 一 次 安 全 違 規 事 項 會 降 級 至 最 低 的 「 無 星 」 級 別 ，
過 於 嚴 厲 。 委 員 建 議 繼 續 優 化 扣 分 的 項 目 。 機 電 署 表 示 為 了 能 夠
更 仔 細 地 反 映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評 級 ， 故 由 現 行 的 「 三 級 制 」 建 議 改
為 「 六 級 制 」 的 星 級 評 級 。 機 電 署 同 意 繼 續 優 化 評 級 制 度 達 至 更
有 效 反 映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。 機 電 署 並 解 釋 作 為 執 法 者 ， 不 能 接 受 有
安 全 違 規 的 發 生 ，故 此 認 為 安 全 事 項 的 評 分 不 應 以 巡 查 次 數 予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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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電 署  

 

平 均 ， 希 望 對 承 辦 商 作 為 警 惕 。  

 有 委 員 表 示 負 責 人 小 組 會 議 已 對 星 級 的 表 達 方 式 達 成 共 識 ，至 於
扣 分 的 項 目 同 意 需 要 進 一 步 討 論。 另 外 有 委 員 指 出 業 主 在 選 擇 保
養 升 降 機 的 承 辦 商 時 ， 會 考 慮 各 方 面 的 因 素 ， 而 「 承 辦 商 表 現 評
級 」只 作 為 其 中 一 項 參 考 資 料 ， 所 以 評 級 制 度 不 會 因 未 能 全 面 反
映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而 導 致 不 公 平 的 情 況 發 生 。  

由 於 委 員 對 新 方 案 仍 有 分 歧，諮 委 會 同 意 交 由 負 責 人 小 組 繼 續 討 論 ，
而 10 月 份 的 表 現 評 級，機 電 署 將 會 維 持 使 用「 三 級 制 」的 公 布 方 式 。

 3.2 准 用 證 格 式 的 檢 討  

由 於 現 時「 升 降 機 工 程 及 自 動 梯 工 程 實 務 守 則 」已 訂 明 在 升 降 機 機 廂
或 升 降 機 的 主 樓 層 須 張 貼 有 承 辦 商 名 字 及 緊 急 聯 絡 電 話 的 標 示，再 加
上 新 的 准 用 證 仍 然 在 轉 用 階 段，負 責 人 小 組 建 議 暫 時 維 持 現 狀，暫 不
加 上 維 修 保 養 的 註 冊 承 辦 商 名 稱 及 緊 急 聯 絡 的 電 話，待 全 面 轉 用 新 證
後 ， 重 新 收 集 各 方 意 見 再 作 討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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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公 布 政 府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價 格 數 據  

 負 責 人 小 組 同 意 機 電 署 向 外 界 公 布 的 政 府 升 降 機 的 保 養 價 格 的
建 議 ， 所 公 布 的 價 格 數 據 ， 包 括 平 均 保 養 價 格 及 保 養 價 格 的 一 般
幅 度， 是 由 現 時 政 府 以 公 開 投 標 篩 選 後 所 簽 訂 的 三 年 期 的 升 降 機
保 養 合 約 價 格 制 定 ， 按 不 同 大 廈 類 型 、 樓 層 數 目 、 升 降 機 額 定 速
度 而 制 定 。 計 劃 每 半 年 更 新 價 格 數 據 一 次 ， 最 快 將 於 11 月 正 式
公 布 。  

 有 委 員 認 為 政 府 的 保 養 條 款 會 與 私 人 的 條 款 有 不 同， 故 此 公 布 的
價 格 未 必 可 以 直 接 比 較。 機 電 署 表 示 公 布 價 格 可 為 市 民 提 供 多 一
項 參 考 ， 以 防 止 市 場 上 出 現 不 合 理 地 過 低 的 保 養 價 格 。  

 有 委 員 建 議 公 布 價 格 數 據 的 截 至 日 期 及 提 供 每 年 價 格 的 增 幅。 根
據 建 議 ， 機 電 署 將 修 改 價 格 數 據 的 內 容 ， 並 於 發 布 前 供 各 委 員 參
考 。  

 3.4 負 責 人 一 般 責 任 的 宣 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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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機 電 署 與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專 業 團 體 組 織 舉 辦 講 座 ， 為 各 界 介 紹《 升
降 機 和 自 動 梯 條 例 》 (《 條 例 》 )及 負 責 人 的 責 任 、 如 何 管 理 升 降
機 及 自 動 梯 ， 和 推 廣 使 用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安 全 、 與 及 優 化 舊 式 升
降 機 等 ， 目 的 是 提 高 負 責 人 在 管 理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的 認 知 。  

 機 電 署 將 印 製《 如 何 管 理 升 降 機 和 自 動 梯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》 小 冊
子 ， 並 已 諮 詢 負 責 人 小 組 的 意 見 。 小 冊 子 修 訂 後 ， 將 派 發 予 市 民
及 上 載 於 網 頁 以 供 參 考 。  

 

 4. 「 業 界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」 的 工 作 滙 報 （ 議 程 第 4 項 ）  

  「 業 界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」(業 界 小 組 )召 集 人 鍾 福 維 先 生 滙 報 工 作 小 組 在
8 月 30 舉 行 了 一 次 會 議 ， 工 作 進 展 主 要 如 下 ：  

 4.1 廢 除 「 合 資 格 工 程 人 員 」 的 相 關 條 文  

 為 加 強 監 管 業 界 運 作 水 平 、推 動 持 續 進 修 及 提 高 升 降 機 ／ 自 動 梯
工 程 安 全 ，《 條 例 》 引 入 註 冊 制 度 ， 取 代 與 就 業 掛 鈎 的 「 合 資 格
工 人 」 安 排 ， 業 界 小 組 主 席 報 告 「 合 資 格 工 程 人 員 」 的 相 關 條 文
預 計 於 2013 年 年 底 廢 除 。 廢 除 相 關 條 文 後 ， 僅 具 備 「 合 資 格 升
降 機 ／ 自 動 梯 工 程 人 員 」身 份 的 人 士 ， 將 不 能 獨 立 進 行 升 降 機 ／
自 動 梯 工 程 。  

 截 至 10 月 8 日 ， 成 功 取 得 「 註 冊 升 降 機 ／ 自 動 梯 工 程 人 員 」 身
份 的 人 數 ， 已 超 過 4200 人 ， 符 合 預 期 。  

 機 電 署 已 諮 詢 業 界 、 相 關 團 體 及 業 界 小 組 委 員 ， 及 獲 他 們 回 覆 確
認 對 於 廢 除 「 合 資 格 工 程 人 員 」 的 相 關 條 文 的 安 排 ， 並 無 異 議 或
反 對 。  

 

 

 

 

4.2 升 降 機 懸 吊 纜 索 的 檢 驗 技 術  

 就 研 究 引 入 檢 驗 纜 索 新 科 技 以 提 升 對 纜 索 檢 查 的 精 確 度 的 可 行
性 ， 業 界 小 組 經 初 步 探 討 後 ， 認 為 現 行 以 目 視 為 主 的 檢 驗 方 法 是
較 為 可 行 及 實 際 。 現 時 世 界 各 地 亦 以 目 視 檢 查 為 主 流 ， 並 未 有 訂
明 必 須 對 纜 索 進 行 無 損 探 傷 檢 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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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 時 有 部 分 升 降 機 安 裝 了 纜 索 斷 支 機 械 化 探 測 器 。當 探 測 器 觸 發
後 ， 升 降 機 會 在 到 逹 最 近 樓 層 讓 乘 客 離 開 機 廂 後 ， 自 動 停 止 運
行 。 業 界 小 組 會 繼 續 探 討 有 關 設 備 與 技 術 ， 並 向 諮 委 會 匯 報 。  

 

機 電 署  

4.3 升 降 機 保 養 工 作 時 間 調 查  

為 確 立 合 理 及 普 遍 可 接 受 的 保 養 所 需 的 時 間 及 合 適 的 人 機 比 例，機 電
署 初 步 分 析 了 100 部 升 降 機 的「 工 作 日 誌 」記 錄，包 括 不 同 機 種 及 承
辦 商，在 日 常 保 養、急 修 及 救 援 等 工 作 所 需 的 時 間。機 電 署 考 慮 聘 請
顧 問 公 司 ， 作 更 詳 細 及 深 入 的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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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加 強 對 註 冊 工 程 師 和 註 冊 工 程 人 員 一 般 責 任 的 宣 傳  

 為 使 註 冊 工 程 師 和 註 冊 工 程 人 員 更 明 瞭 他 們 的 責 任， 機 電 署 製 作
了 並 已 向 他 們 派 發 『 註 冊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工 程 人 員 的 一 般 責 任 』
及 「 註 冊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工 程 師 的 一 般 責 任 」 宣 傳 單 張 。  

 機 電 署 亦 會 為 他 們 舉 行 簡 介 會 ，希 望 可 以 藉 著 互 動 的 交 流 令 註 冊
人 士 更 加 了 解 自 身 在 《 條 例 》 下 的 責 任 。  

 4.5 工 程 人 員 職 安 健 事 宜  

 為 吸 引 更 多 新 人 入 行 ，業 界 小 組 委 員 建 議 從 提 升 工 程 人 員 形 象 及
改 善 待 遇 兩 個 方 面 入 手。 業 界 小 組 委 員 認 為 透 過 機 電 署 和 業 界 的
合 作 ， 可 以 令 政 府 部 門 更 了 解 業 界 的 實 況 ， 從 而 制 定 更 合 適 程 序
及 規 範 ， 有 助 業 界 在 人 力 資 源 方 面 的 調 配 ， 並 提 升 工 作 安 全 及 環
境 。  

 有 委 員 表 達 今 年 新 入 行 人 士 的 薪 酬 已 有 明 顯 的 增 長 。 另 一 方 面 ，
職 業 訓 練 局 將 開 辦 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培 訓 班 吸 引 新 人 入 行。 建 造 業
議 會 亦 計 劃 與 電 視 台 拍 攝 有 關 升 降 機 工 程 的 特 輯 ，以 吸 引 新 人 投
身 這 個 行 業 。  

 

 5. 註 冊 工 程 師 和 註 冊 工 程 人 員 最 新 進 展 （ 議 程 第 5 項 ）  

 5.1 機 電 署 匯 報 截 至 10 月 8 日 ， 成 功 取 得 「 註 冊 升 降 機 ／ 自 動 梯 工 程 人
員 」 身 份 的 人 數 ， 已 超 過 4200 人 。 預 期 註 冊 人 數 在 10 月 底 ， 將 達
4500 人 ； 而 成 功 取 得 「 註 冊 升 降 機 ／ 自 動 梯 工 程 師 」 身 份 的 人 數 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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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人 。  

 

 6. 事 故 的 檢 討 （ 議 程 第 6 項 ）  

 

 

6.1 機 電 署 報 告 2013 年 1 月 至 9 月 期 間，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事 故 分 別 為 246
及 1050 宗 ， 主 要 成 因 是 乘 客 不 當 使 用 。   

 6.2 北 角 升 降 機 事 故  

 機 電 署 匯 報 律 政 司 已 向 信 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(“ 信 科 ”) 及 其 兩 名 董
事 、 負 責 檢 驗 北 角 升 降 機 的 註 冊 升 降 機 工 程 師 ， 以 及 負 責 保 養 北
角 升 降 機 的 註 冊 升 降 機 工 程 人 員 提 出 檢 控 ， 並 將 會 在 12 月 3 日
於 東 區 裁 判 法 院 提 堂 。  

 機 電 署 在 進 行 對 信 科 審 查 期 間 ， 接 獲 信 科 要 求 取 消 其 註 冊 。 註 冊
主 任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資 料 後 ，決 定 取 消 信 科 的 升 降 機 和 自 動 梯 承 辦
商 的 註 冊 ， 於 十 月 十 六 日 生 效 。  

 6.3 天 平 邨 升 降 機 更 換 保 養 承 辦 商  

  機 電 署 匯 報 天 平 邨 升 降 機 更 換 保 養 承 辦 商 (涉 及 3 幢 樓 共 18 部 升
降 機 )的 交 接 安 排 事 宜，這 些 升 降 機 由 2013 年 8 月 1 日 起 由「 東
哲 電 梯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」轉 為「 好 歷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」(“好 歷 ”)接 手
保 養 ， 當 中 8 部 隨 即 因 保 養 問 題 而 被 停 用 。  

 機 電 署 人 員 於 8 月 14 日 到 場 調 查 該 8 部 已 被 停 用 的 升 降 機，亦 同
意 好 歷 的 測 試 結 果 及 發 現 。直 至 8 月 底 所 有 升 降 機 已 經 修 復 ，並
完 成 檢 測 及 恢 復 運 作 。  

 機 電 署 認 為 天 平 邨 升 降 機 事 故 主 要 涉 及 保 養 問 題 ， 但 不 排 除 與 交
接 有 關 。  

 

 7. 其 他 事 項 （ 議 程 第 7 項 ）  

 7.1 機 電 署 報 告 有 團 體 於 諮 委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後，向 諮 委 會 要 求 約 見 機 電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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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 及 就 升 降 機 安 全 提 出 改 善 建 議。機 電 署 於 10 月 2 日 與 團 體 會 面，
並 於 諮 委 會 會 議 上 轉 述 有 關 團 體 的 訴 求。由 於 該 團 體 意 見 與 負 責 人 小
組 及 業 界 小 組 的 工 作 有 關，委 員 同 意 交 由 兩 個 工 作 小 組 討 論 及 跟 進 。

 7.2 諮 委 會 同 意 將 來 有 團 體 或 機 構 要 求 約 見 諮 委 會 表 達 意 見，可 由 機 電 署
代 為 處 理 。  

 

 8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8.1 下 次 會 議 將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8.2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45 分 結 束 。  
 

 

 


